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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縣鳥松鄉公所動支第二預備金流程說明

	作業流程
	權責單位
	步　驟　說　明

	1.專簽敘明動支原因
	1.各單位
	一、各機關單位申請動支第二預備金，應專案敘明動支原因，並註明合於預算法第70條何款之規定、歸屬科目名稱(簽呈範例見附件一)，並檢附「經費概算表」(表一)。

二、動支時機：

（1） 凡遭縣議會審議刪除或刪減之預算項目，但法定經費或經議會同意者，不在此限。。

（2） 符合『預算法』第70條下列各款之一規定者： 

 eq \o\ac(○,1)原列計畫費用因事實需要奉准修訂致原列經費不敷時。
 eq \o\ac(○,2)原列計畫費用因增加業務量致增加經費時。
 eq \o\ac(○,3)因應政事臨時需要必須增加計畫及經費時。

得申請動支第二預備金，以透列預算支應。

	2.會辦
	2.各單位、主計室、財政課
	主計室、財政課依據相關法令規定會核計畫內容及經費概算。

	3.陳核
	3.各單位及鄉長
	陳請鄉長 (一層)判核。

	4.至主計室登記動支額度
	4.各單位、主計室
	簽辦結果如經鄉長批示核准動支，應至主計室登記額度，以避免未登記，雖經簽准卻無額度可用之情形發生。

	5.申請動支：檢附動支第二預備金申請表、簽准公文等表件申請動支
	5.各單位
	一、檢附動支第二預備金申請表、動支第二預備金數額表及歲出計劃說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如表二、三、四，各一式五份）。

各表之預算科目應參各單位預算書填寫正確，歲出計劃說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之預算科目應填寫至二級用途別。（見範例附件二、附件三）。

二、裝訂方式為動支第二預備金申請表後附「簽准簽呈、動支第二預備金數額表、歲出計劃說明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經費概算表」一份，共五份。

	6.會辦
	6.主計室、財政課
	會核相關表件。

	7.陳核
	7.各單位及鄉長
	陳請鄉長 (一層)判核。

	8.原案移主計室秉辦所函核准分配動支
	8.各單位及主計室
	主計室依程序以所函，通知各單位，暨副知審計部臺灣省高雄縣縣審計室、財政課、主計室。

	9.各單位收到核准函後，始得動支。
	9.各單位
	各單位收到核准函後，始得依據經費核銷相關規定執行該項預算及開支核銷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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